
[bookmark: _Toc8285]附件一
韶关市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项目（2026年）
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22929]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韶关市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项目（2026年）

	项目预算（单位：元）
	3477000.00

	采购人单位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二、项目概况 
采购需求一览表
	序号
	采购内容
	数量
	预算金额(元)
	完成期

	1
	韶关市乳源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项目（2026年）
	1项
	1594000.00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2
	韶关市新丰、南雄、始兴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项目（2026年）
	1项
	1883000.00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采购包1（韶关市乳源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项目（2026年））：
1.主要商务要求
	标的提供的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标的提供的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方式
	第1期为(预付款)：支付比例40%，合同签订生效后，提交项目实施方案并通过专家评审后，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发票后20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40%的预付款。
第2期为(尾款)：支付比例60%，完成所有工作任务并提交相应成果，且通过采购人组织的验收评审后，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发票后20个工作日内办理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额60%的支付手续。 注：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 中标人应根据项目建设内容实际投入成本，据实向采购人提交请款材料，不得出现虚构、虚增投入成本情况，采购人有权根据市场询价等方式核实项目建设实际投入，并以此作为最终结算依据。中标人凭以下有效文件与采购人结算： ①合同、中标通知书； ②中标人开具的正式发票； ③项目实际完成佐证。 收款方、出具发票方、合同乙方均必须与中标人名称一致。

	验收要求
	项目成果通过专家技术评审及采购人验收，提供完整的项目成果及应用（包括电子和纸质文件及相关图片、数据等）。

	履约保证金
	不收取

	其他
	/



其他商务要求
	参数性质
	编号
	内容明细
	内容说明

	★
	1
	报价要求
	本项目采用总价包干形式，投标人报价包含但不限于基础信息调查、现场采样、样品检测、专家咨询（评审）、会议费、成果编制、成果印制、验收、人员工资及社保福利、车辆、差旅、通讯、利润及税费等政策性文件规定和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2
	服务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具体安排如下： 2026年12月底前，完成项目全部工作，提交成果报告及图件，并通过采购人组织的专家评审验收。

	
	3
	售后服务
	中标人须配合采购人完成整体项目的验收。项目完成后，中标人有义务协助采购人提出的要求，修改并完善项目资料。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中标人需进行售后服务2年。要求中标人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所有相关数据及资料进行保存，以备采购人查阅。

	★
	4
	保密要求
	由采购人收集的、整理的、复制的和准备的与本项目工作有关的所有资料在提供给中标人时，均被视为保密的，不得泄露给除采购人或指定的代表之外的任何个人或企业；中标人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所获得或接触到的任何内部数据资料，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向第三方透露；中标人实施项目的一切程序都应符合国家安全、保密的有关规定和招标文件、中标人投标文件、国家和行业有关规范、规程和标准。本项目不论因何种原因终止，本条款一直约束中标人。（须提供书面承诺函，格式自拟）。

	说明
	打“★”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若有任何一条负偏离或不满足则导致投标（响应）无效。 
打“▲”号条款为重要参数（如有），若有部分“▲”条款未响应或不满足，将根据评审要求影响其得分，但不作为无效投标（响应）条款。


2.技术标准与要求

	序号
	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单位
	数量
	分项预算单价（元）
	分项预算总价（元）
	权重%
	所属行业
	技术要求

	1
	C20020800环境评估服务
	韶关市乳源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项目（2026年）
	项
	1
	1594000.00
	1594000.00
	10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详见附表一


附表一：
	参数性质
	序号
	具体技术(参数)要求

	
	1
	主要工作内容
主要针对韶关市乳源县的全部受污染农用地，通过信息资料收集、现场查勘访谈、土壤污染成因研判等，识别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潜在污染源，并制定污染源整治方案。

	说明
	打“★”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若有任何一条负偏离或不满足则导致投标（响应）无效。
打“▲”号条款为重要技术参数（如有），若有部分“▲”条款未响应或不满足，将根据评审要求影响其得分，但不作为无效投标（响应）条款。




采购包2（韶关市新丰、南雄、始兴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项目（2026年））：
1.主要商务要求
	标的提供的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标的提供的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方式
	第1期为(预付款)：支付比例40%，合同签订生效后，提交项目实施方案并通过专家评审后，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发票后20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40%的预付款。
第2期为(尾款)：支付比例60%，完成所有工作任务并提交相应成果，且通过采购人组织的验收评审后，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发票后20个工作日内办理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额60%的支付手续。 注：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 中标人应根据项目建设内容实际投入成本，据实向采购人提交请款材料，不得出现虚构、虚增投入成本情况，采购人有权根据市场询价等方式核实项目建设实际投入，并以此作为最终结算依据。中标人凭以下有效文件与采购人结算： ①合同、中标通知书； ②中标人开具的正式发票； ③项目实际完成佐证。 收款方、出具发票方、合同乙方均必须与中标人名称一致。

	验收要求
	项目成果通过专家技术评审及采购人验收，提供完整的项目成果及应用（包括电子和纸质文件及相关图片、数据等）。

	履约保证金
	不收取

	其他
	/



其他商务要求
	参数性质
	编号
	内容明细
	内容说明

	★
	1
	报价要求
	本项目采用总价包干形式，投标人报价包含但不限于基础信息调查、现场采样、样品检测、专家咨询（评审）、会议费、成果编制、成果印制、验收、人员工资及社保福利、车辆、差旅、通讯、利润及税费等政策性文件规定和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2
	服务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具体安排如下： 2026年12月底前，完成项目全部工作，提交成果报告及图件，并通过采购人组织的专家评审验收。

	
	3
	售后服务
	中标人须配合采购人完成整体项目的验收。项目完成后，中标人有义务协助采购人提出的要求，修改并完善项目资料。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中标人需进行售后服务2年。要求中标人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所有相关数据及资料进行保存，以备采购人查阅。

	★
	4
	保密要求
	由采购人收集的、整理的、复制的和准备的与本项目工作有关的所有资料在提供给中标人时，均被视为保密的，不得泄露给除采购人或指定的代表之外的任何个人或企业；中标人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所获得或接触到的任何内部数据资料，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向第三方透露；中标人实施项目的一切程序都应符合国家安全、保密的有关规定和招标文件、中标人投标文件、国家和行业有关规范、规程和标准。本项目不论因何种原因终止，本条款一直约束中标人。（须提供书面承诺函，格式自拟）。

	说明
	打“★”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若有任何一条负偏离或不满足则导致投标（响应）无效。 
打“▲”号条款为重要参数（如有），若有部分“▲”条款未响应或不满足，将根据评审要求影响其得分，但不作为无效投标（响应）条款。



2.技术标准与要求
	序号
	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单位
	数量
	分项预算单价（元）
	分项预算总价（元）
	权重%
	所属行业
	技术要求

	1
	C20020800环境评估服务
	韶关市新丰、南雄、始兴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项目（2026年）
	项
	1
	1883000.00
	1883000.00
	10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详见附表二


附表二：
	参数性质
	序号
	具体技术(参数)要求

	
	1
	主要工作内容
[bookmark: _GoBack]主要针对韶关市新丰县、南雄县、始兴县3个县区域的全部受污染农用地，通过信息资料收集、现场查勘访谈、土壤污染成因研判等，识别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潜在污染源，并编制污染源整治方案。

	说明
	打“★”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若有任何一条负偏离或不满足则导致投标（响应）无效。
打“▲”号条款为重要技术参数（如有），若有部分“▲”条款未响应或不满足，将根据评审要求影响其得分，但不作为无效投标（响应）条款。



2
